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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：114-12-05
發文字號：全地士所114第1205號
速　　別：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
附    件：如後附件
受文者：如後正副本
[bookmark: _Hlk215800085][bookmark: _Hlk212088230]主  旨：建請訂立「桃園市第一地政士公會地政士委託費執行要點」。
說  明：
一、本執行要點係依本會章程第27條第7款之規定辦理
二、目前地政士之收費有依案件及權利價值比例，二種委託費計收方式。
[bookmark: _Hlk212088034]三、為使本會會員與受託人之間，充分認知有關委託費的權利義務關係，以維護雙方和諧並杜爭議，實有必要制訂執行要點。
四、附件：第一地政士公會地政士委託費執行要點(草案)
正本：桃園市第一地政士公會
副本：桃園市政府地政局
提案人：創會長許連景          
連署人：廖崑量  陳美娥 陳美雀  姜彥辰
	 中華民國114年12月05日


附件
[bookmark: _Hlk212087671]桃園市第一地政士公會地政士委託費執行要點 (草案)-114-12-05
壹、說明
一、依地政士法23條規定，地政士應標明收取費用之標準。
[bookmark: _Hlk212606356]二、目前地政士之收費有依案件及權利價值比例，二種委託費計收方式。
[bookmark: _Hlk212087816]三、為使本會會員與受託人之間，充分認知彼此有關委託費的權利義務關係，以維護雙方之和諧並杜爭議，實有必要制訂執行要點。
貳、桃園市第一地政士公會地政士委託費執行要點(草案)
一、本執行要點係依本會章程第27條第7款之規定辦理
二、為使地政士與受託人之間，充分認知彼此有關委託費的權利義務關係，以維護雙方之和諧並杜爭議，特定本執行要點。
三、地政士之收費方式得採行按件或依權利價值比例計收之。
四、依地政士法第23條規定,地政士應將受託收取費用之標準，於事務所適當處所標明。
[bookmark: _Hlk212183707]五、委託費宜於辦理登記前之適當時期，經雙方確認，並簽立委託費書約。
六、委託費如發生爭議，得依本會辦事細則第28條規訂，提請不動產糾紛調解委員會協調之。
[bookmark: _Hlk210940159]七、本執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。本執行要點經理事會通過，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八，本執行要點於訂定或修正時，依辦事細則第51條規定，應提請會員大會以一般決議追認之，修正時亦同。如未獲通過，其訂定或修正內容向後失其效力，其已執行者，不受影響。

註：
1.附帶決議：本執行要點於理事會通後，即報請中華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審核，確認並無違反公平交易法等等相關規定後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。

註：提案人認為本提案對消費者之保障，避免爭議、地政士之執業空間及展望，非常重要，如蒙大會通及施行，創會長許連景願捐1萬元，以表高興及誠摯感謝之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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